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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
488號
聯絡人：王怡雅
聯絡電話：23959825#3632
電子信箱：amy7198132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31日
發文字號：衛授疾字第114020106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(　　　　　　)
附件：接種計畫1份 (1140201064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訂之「114-115年COVID-19疫苗接種計畫」1份(附

件)，並自114年11月12日起提供滿12歲以上公費接種對象

接種Novavax JN.1 COVID-19疫苗，請貴局轉知所轄衛生

所及合約醫療院所(下稱接種單位)依循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疾病管制署業依本(114)年6月12日衛生福利部傳染病

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(ACIP)會議決議，採購22.5萬劑

Novavax JN.1 COVID-19疫苗，以儲備不同製程之COVID-19

疫苗，提供不適合接種mRNA疫苗者接種。

二、請貴局轉知接種單位依旨揭接種計畫推動Novavax JN.1 

COVID-19疫苗接種作業，相關注意事項說明如下：

(一)本次供應之Novavax JN.1 COVID-19疫苗為單劑型預充填

注射針筒(prefilled syringe)，每支0.5 mL，每盒10

支，另疫苗原廠外盒為德文包裝，並於外盒背面加貼中

文標籤(包裝外觀詳如旨揭接種計畫附件1)。

(二)適用年齡為滿12歲以上，公費接種對象均接種1劑(每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4.10.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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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5mL)，曾接種COVID-19疫苗者與前1劑需間隔12週(84

天)以上。如已接種Moderna LP.8.1 COVID-19疫苗者，

則無須再接種Novavax JN.1 COVID-19疫苗。

(三)Novavax JN.1 COVID-19疫苗於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

系統(NIIS)之疫苗代碼為「CoV_Novavax_JN」，登錄劑

別為第1劑，請貴局督導接種單位確實正確登錄接種紀

錄，並應每日運用API介接或媒體匯入上傳NIIS，確保疫

苗接種資料上傳及庫存回報，以利後續資料比對、統計

與民眾接種紀錄正確保存及接種史查詢等相關作業。

(四)目前國內提供之COVID-19疫苗計有Moderna及Novavax 2

種廠牌，公費接種對象依疫苗適用條件擇1種廠牌疫苗接

種即可，如已接種其中一種廠牌疫苗者，則無須再接種

另一種廠牌疫苗。

三、請貴局妥為安排/指定轄內接種單位執行接種工作，

Novavax JN.1 COVID-19疫苗接種地點相關資訊，請定期更

新於貴局COVID-19疫苗接種專區及本部疾病管制署「流感

新冠疫苗及流感藥劑地圖」(預計於本年11月3日開放後

台，於同年月7日開放前台)，以利民眾查詢。

四、另因應提供非合約院所領回疫苗自行接種院內人員及已領

取醫護人員支援費用者，不予給付接種處置費(下稱處置

費)，為利處置費核付作業，已於NIIS資料匯入欄位新增

「處置費註記」選單，媒體上傳格式亦新增「處置費註

記」欄位，如該筆接種資料屬不予核付處置費，請貴局宣

導接種單位透過NIIS或院所版子系統(HIQS)以系統登錄或

媒體匯入方式上傳，並選取或填寫相對應之處置費註記。
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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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旨揭接種計畫相關資訊置於本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>傳

染病與防疫專題>傳染病介紹>第四類法定傳染病>新冠併發

重症>COVID-19疫苗項下，提供接種作業執行人員依循及運

用，並請密切注意更新訊息。

六、截至本年10月26日，COVID-19疫苗重點推動族群65歲以上

長者接種率為14.8%，醫事執登人員接種率則僅8.3%，皆距

115年5月31日接種目標40%，仍有相當提升空間，請貴局持

續透過多元管道加強宣導公費接種對象儘速接種COVID-19

疫苗，並針對65歲以上長者及高風險族群特別提醒，可運

用NIIS功能4.1.9建置之「COVID-19疫苗催注清冊」進行長

者催注作業，因應秋冬可能之疫情。

七、副本函送相關部會司署，請持續加強推廣65歲以上長者、

醫事執登人員及安養、長期照顧(服務)等機構受照顧者及

工作人員儘速完成接種，並請督導所屬機關、學校及幼兒

園等對於符合公費接種對象宣導疫苗接種之重要性及保護

效益，提高接種意願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副本：內政部民政司、內政部消防署、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、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

前教育署、法務部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、國防部軍
醫局、本部醫事司、本部長期照顧司、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、本部心理健康
司、本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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